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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新住民藝文中心志工服務隊管理

要點 

中華民國103年1月16日中市民戶字第1030001710號函頒 

中華民國105年5月12日中市民戶字第1050014856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107年1月19日中市民戶字第1070002315號函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9年5月12日中市民戶字第1090011771號函修正 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一百零五年三月十六日府授民行字第一〇五〇〇五

四一〇三號函頒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業務志願服務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（以下簡稱民政局）為有效結合社會人力資源，

凝聚新住民志願服務共識，以利多元文化推展，形塑為民服務新氣

象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三、新住民志願服務者（以下簡稱志工）之遴選方式，凡品德優良具服

務熱誠並能勝任服務工作、願遵守本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、不支領

薪資之本市國人及新住民，得檢具個人資料向民政局提出申請，參

加志工甄選，經民政局審核合格後入隊。 

四、志願服務場所：臺中市新住民藝文中心(以下簡稱藝文中心)。 

五、志工隊幹部組織及隊務運作管理如下: 

           (一)志工隊置隊長一人，由民政局就隊員中遴選或隊員互推之，綜理

志工隊服務事項，並受民政局指揮監督；另置副隊長一人、行

政幹部若干人，由民政局就隊員中遴選或隊員互推之，協助隊

長辦理隊員聯繫、排班輪值、文書等工作。 

(二)隊長、副隊長及行政幹部，任期二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隊長、 

副隊長因辭職、長期請假或其他因素等無法執行職務致出缺時， 

依前項規定（由民政局就隊員中遴選或隊員互推之）辦理補選。 

補選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 

       (三)隊務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定期會議，由民政局戶政科科長擔任召集

人並任主席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六、志工工作項目如下： 

       (一)協助藝文中心使用管理。 

       (二)服務場所的環境整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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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三)引導服務。 

       (四)協助各項法令宣導及資料之分送。 

       (五)協助與民眾間之雙向溝通。 

       (六)協助辦理各項新住民課程及活動。 

       (七)其他相關通譯諮詢及服務工作。 

七、志工服勤暨請假規定如下： 

       (一)不遲到早退，服勤時段經確定後，非經志工隊幹部同意不得調動。 

       (二)服勤時應著民政局服務背心及配戴志願服務證。 

       (三)應充分了解自身工作內容及服勤注意事項，並確實遵守。 

         (四)志工因值勤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個人資料或機關公務上內部訊息 

有保守秘密之責。 

       (五)志工執行服勤項目時，應服從民政局、志工隊長及志工隊幹部之 

督導。 

(六)因故無法如期出勤時應事先請假，並由現職隊員中自覓隊員或 

由志工幹部調配隊員代班。 

 (七)志工因緊急狀況未能事先辦妥請假手續，應儘速通知志工隊幹部 

及通知民政局，並於一周內完成書面請假手續，否則以缺勤論。 

       (八)依實際服勤時間簽到及簽退，如有發現不實者，除服務時數依實 

際服勤時間計算外，將列為年度志工考核之依據。 

八、輔導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及保障志工權益： 

         (一)民政局應輔導志工完成基礎及民政類特殊教育訓練，取得志願服

務紀錄冊；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各項教育訓練。 

       (二)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志工隊員聯誼活動。 

       (三)志工服勤時享有意外事故保險。 

九、志工督導考核獎勵方式如下： 

(一)民政局業務主管、承辦人及志工隊幹部得隨時考核志工服勤狀 

況；發現缺失時應即時導正，並應依各項志工獎勵規定提報志工

接受獎勵。 

(二)對於服務卓越、有特殊功績達內政部或民政局等相關單位之規定

者，得由志工隊幹部舉薦，經民政局審定後函報表揚單位予以獎

勵。 

十、志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民政局查證屬實後予以解聘，並收回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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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服務證： 

       (一)志工因故無法繼續服勤或無特殊原因連續請假超過三個月或無故 

缺勤三次以上(含未完成請假程序)。 

       (二)利用志工名義進行推銷、營利、傳教或其他不當行為。 

       (三)志願服務證有轉借、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。 

       (四)違反或未遵守志願服務法第十五條規定。 

       (五)服務不佳，經民眾反映查明屬實情節重大。 

十一、有關志工訓練、講習、聯誼活動、意外事故保險所需經費由民政

局編列預算支應。 

十二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志願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